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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劲嘉股份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191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39 

 

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一、 重要提示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、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、2、3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；议案 15 以特别决议

审议通过。  

4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6 对中小

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。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：（1）上市公司

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（2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的

股东。 

5、根据表决结果，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

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6、根据表决结果，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

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

的二分之一。 

 

    二、会议通知情况 

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4月 15日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了《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9

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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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召集人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； 

2、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； 

3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时间：2020 年 5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:30 开始，会期

半天。 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

间为 2020年 5月 11 日上午 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

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 9:15 至 15:00 期间的任

意时间。 

4、股权登记日：2020 年 4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 

5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 

现场会议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9 楼

董事会会议室； 

网络投票平台：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。 

6、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。 

7、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 

四、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的总体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股东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8人，代表股份总数为

677,745,760股，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1,463,860,450股的

46.30%。 

2、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，代表的股份总数为

536,561,608股，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1,463,860,450股

36.65%。 

3、网络投票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，代表的股份总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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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1,184,152股，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1,463,860,450股的

9.64%。 

4、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

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。 

5、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0 人，代表的股份

总数为 8,881,408 股，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

1,463,860,450 股的 0.61%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第六届董事会、第五届监事会及第六届监事会部分成

员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

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，并出

具法律意见书。 

 

五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，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，

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（采用累积投票制） 

1.01 审议《关于选举乔鲁予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17,6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81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753,257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5571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1.02 审议《关于选举侯旭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17,6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81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753,257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5571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1.03 审议《关于选举李德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17,6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81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753,257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5571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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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4 审议《关于选举李晓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17,6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81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753,257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5571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1.05 审议《关于选举龙隆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17,6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81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753,257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5571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1.06 审议《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17,6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81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753,257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5571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 

2、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（采用累积投票制） 

2.01 审议《关于选举王艳梅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742,16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995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877,812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595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2.02 审议《关于选举孙进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742,16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995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877,812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595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 

  2.03 审议《关于选举谢兰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742,16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995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877,812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595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 

3、审议《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》（采用累积投票制） 

3.01 审议《关于选举李青山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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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679,30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902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814,953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2518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3.02 审议《关于选举马晓惠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》 

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,742,16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99.9995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获得选举票数 8,877,813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595%。表决结果为当选。 

 

4、审议《关于第六届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5、审议《关于第六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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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审议《关于第六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7、审议《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8、审议《关于 201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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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9、审议《关于 201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68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09%；反对 61,76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9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19,64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3046%；

反对 61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6954%；弃权 0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

的 0.0000%。 

 

10、审议《关于 201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11、审议《关于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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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12、审议《关于 2019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13、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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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审议《关于聘任 2020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
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 

15、审议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5,865,57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7226%；反对

1,880,18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277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

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7,001,22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8.8301%；

反对 1,880,18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1.1699%；弃权

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

数的 0.0000%。 

 

16、审议《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677,742,76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996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    同意 8,878,40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9662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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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338%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六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张义雄、刘成峰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

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

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

议；  

2、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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